
关于做好 2022 年度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研

究生院将开展 2022 年度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结题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结题项目范围

1.未结题的 2020 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立项项目；

2.已申请延期的 2019 年度立项项目；

3.已经达到结题要求并申请提前结题的 2021 年度立项项目。

二、结题要求

1.认真实施研究计划，达到申请书中所设计的目标。

2.博士研究生要求在 CSSCI 期刊上发一篇高度相关的论文；硕士研究生要求在北

大核心期刊发表一篇相关论文，可与导师合作。会议论文不符合结题条件，检索类

（SCI、EI、ISTP）除外。

3. 研究生服务中小企业项目结项，根据与所服务企业签订的协议书，由企业出

具书面证明材料（加盖公章），说明协议条款完成情况及研究生服务评价。

三、项目结题的方式及程序

此次项目结题采取由校研究生院组织项目结题和报省教育厅备案方式进行。

1.项目负责人认为已按照项目申报书设定的研究计划完成了研究工作，达到了研

究目标，于 5 月 20 日前向学科专业所在学院申请结题，并提交如下结题材料（一式

一份）：（1）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验收报告（附件 1）及电子稿；



（2）项目研究报告（附件 2）及电子稿；（3）公开发表的相关成果复印件。各学院

于 5月 24 日之前交到研究生院学科建设科（Y409）。

研究生服务中小企业项目结项的，除以上材料外，附上与企业签订的协议书复印

件及企业出具的证明材料。

2.收集结题申请后，研究生院将聘请 3～5 名专家组成结题鉴定组，开展评审工

作。

3.对于验收合格的项目，颁发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结题证书。

四、其它事宜

1.《结题报告》中：“导师意见”栏，由项目负责人的导师签署意见，说明此项

目研究工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能否结题；“专家评审意见”栏，由项目负责人或其

导师聘请两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相关学科专家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评审后填写。

2. 2020 年度项目如要延期结题，需填写《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延期

结题申请表》（附件 3）。

联系人：熊景群 电话：83816025、18607916195

特此通知

附件：

1、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验收报告

2、创新项目结项研究报告（格式）

3、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延期结题申请表

研究生院

2022 年 5 月 6日


